
承租方 (乙方):

为明确出租方和承租方的权利义务，根据@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的规定，结合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博岁分中心公布的大件、博岁县

国有资产事务中心@关于规范博罗县县属国有企业资产租赁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等文件的约定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的原则，就不动产租

赁事宜达成如下一致，并愿意以此共同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  租赁物基本情况

甲方愿意将甲方所有的位于博罗县罗阳镇北门路64、66号(下简称

"岁粮楼"或"出租物")房产，建筑面积3142·15平方米出租给乙方，

在签订本合同时，甲方双方已对租赁物现状已经进行了确认，乙方愿意

按租赁物及设施的现状承租。

第二条  租赁物用途

乙方承租罗粮楼用途限于经营旅业、办公、门店。乙方须依法开展

经营活动，经营过程中须保证不对周边居民和单位正常生活工作产生不

良影响。

第三条  租赁期限

租赁期限白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年   月    日止，其中包含装修

期5个月(免租金)，从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年   月    日。

第四条  租赁押金

1、为保证合同的履行，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5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

付租赁押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圆整(韩 250000·00)。

2、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，在双方结清所有债权债务(包括乙方应缴

付的租金及本租赁行为产生的各项费用、税费)，清点好各自资产，乙方

及时退场，做好卫生清理，乙方元任何违约情形的情况下，甲方将押金

@



不计利息退还乙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挡
;g呈

队 如乙方拖欠租金或有其他违约情形，甲方可舆援箩碍金中

方拖欠的租金、相关费用及因拖欠租金产生的违约金卜氮    、-     致掠紫
押金被甲方扣减的，乙方应当从收到甲方扣减通知之日起5 日内补足押

金不足的部分。

第五条  租金及其它费用支付期限和方式

1、乙方应支付的租金按下列标准计算:

(1)前3 年(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算) 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

(v            ·00); 

(2)第4至6年期间的租金在上款约定月租金标准上递增3@，即每

月租金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待       ·00); 

(3)第7至9年期间的租金在第(2) 款约定月租金标准上递增3@，

即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(Y            ·00) 

(4)第lO年期间的租金在第(3)款约定月租金标准上递增3@，即

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(v            ·oo) 

上述租金均含租赁税，租赁税由甲方承担。

2、乙方应于每月io 日前将当月租金缴交到甲方指定的专户，具体是:

户名:博罗县粮食储备库岁阳站;开户行:广东博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  ;账号:      80020000002051590. 

3、乙方的水电费应单独计量，按照供水、供电部门核定的价格标准计

价，乙方应在每月5号前缴纳上月的水电费给甲方(乙方自行向供水、

供电等部门缴纳的除外)。

4、乙方逾期向甲方缴纳租金或有关费用的，除应如数补交外，每逾期

一天还应根据拖欠缴租金、费用总额，按照2.5@0的标准赔偿甲方利息损

失。

第六条 租赁物交付

甲方在收到乙方押金之后二二日内，将租赁物交付给乙方使用。

第七条  维修养护责任

i、租赁期间，出租物的内外日常维护、维修义务由乙方承担。因乙

方使用管理不善造成租赁物及相关设备、设施的损坏所发生的维修费用



规定和要求做好防火安全、门前三包、综合

全部责任，甲方有监督检查的权利。

1、乙方装修前应将装修图纸、方案提交甲方书面审查，甲方同意后

方可装修，相关装修费用此乙方承担。

2、乙方的装修不得改变出租物内部主体结构、不得损坏出租物的防

雷、给排水设施。    :。

3、乙方擅自改变出租物主休结构，造成出租物损坏或使用危险的，

甲、乙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原状，进行修复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乙方未

自觉履行义务的，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维修、恢复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九条  甲方的权利义务

甲方尊重乙方的经营自主权，但有权对乙方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巡

查，并提出合理、合法的整改意见。

第十条  乙方的权利义务

1、乙方应做好 (但不仅限于)防火、防灾、防盗、防毒、防虫害、

防噪音、食品安全、排污等工作，必须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合法

经营，遵守甲方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主动接受政府主管部门、甲方的管

理、指导、检查和监督。

2、租赁期间，乙方独立核算、依法纳税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;乙

方自行负责招聘员工，员工工资、劳动保险及养老保险以及日常管理费

用由乙方负责，与甲方无关。乙方独自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、

税费、劳务用工和人身意外伤亡等一切法律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3、乙方在租赁期间应做好经营场地的清洁卫生，垃圾当日清理，定

期做好"四害"的消杀工作，确保卫生安全。

4、乙方必须为本出租物投财产保险(火灾)，保险期须与本合同租

赁期相同，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十条 征用或拆迁补偿

1、合同履行期间，由于上级政府部门决定对本出租物征用、拆迁或

收回统一管理的，乙方应当配合并服从，甲方可因此解除本合同。



(1)对土地、建筑物的补偿、赔偿款归甲方所有;
(2)对装修的赔偿、补偿按照使用年限折旧的方法处梭汽孕可得在租赁""。M驯或拆"""豁的补偿按合同剩余期限占总承租期限的比例计算;

(3)经营损失补偿、搬迁费补偿全部归乙方所有。

第十一条  租赁物的返还

1、租赁期满，本合同即终止。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，需在合同结束、

终止日前1个月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。如乙方无续租意愿，乙方应当在

合同结束、终上之日起15日内将租赁物交还甲方，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

合租赁物使用后的自然老化状态。乙方返还租赁物时，应当通知甲方验

收。验收合格视为返还。

2、租赁期满，乙方所做的装修如:对墙面的粉刷装饰、敷设的电线、

开关、灯具等均无偿归甲方所有，乙方应保证出租物及装修的完整性。

3、乙方如未能按时将租赁物返还甲方，应按本合同约定租金的两倍

支付占用使用费给甲方，造成甲方共它损失的，还应赔偿其他损失。

第十二条  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场地和配套

设备，所收保证金不予退还:

(1)擅自将承租的出租物转租、转让、转借或调换使用的;

(2)擅自改变出租物主体结构，故意损坏承租出租物，威胁出租物

安全的;

(3)未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约定使用租赁物，擅自改变出租物用途的;

(4)损坏出租物，未在甲方通知的期限内及时修复的;

(5)拖欠租金或由甲方代收的水电费用累计超过2个月的;

(6)利用承租出租物进行违法活动的;

(7)存在火灾或其他安全隐患不及时整改的;

(8)其他严重违约行为。

2、乙方自觉履行本合同义务，无违约行为的，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

装修期内租金甲方予以免除;乙方有违约行为，且甲方根据木条第一款

的约定解除本合同的，装修期内的租金需足额缴交。



3、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直接和预期收益

损失。

4、乙方应承担甲方因追讨本合同项下债务而实际发生的费用(包括

但不限于诉讼费恃@仲裁费、差旅费、律师费等)。

算·i三蔡 杏伺解除

月、经及方协商二致可解除本合同。

;·2、¨一方违约。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

3、因国家征用;@地方政府的大件政策要求甲方收回、应急、抢险、

庇护等社会需要竿，甲方必须提前解除合同时，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，

并给予乙方必要的搬迁时间，因此造成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赔偿。

第十四条 不可抗力

因地震、台风、洪水、雷击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该出租物毁损和造

成损失的，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五条  争议解决
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

方可向出租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六条  合同生效及其它 "

1、木合同在双方代表签字、盖章后生效;

2、本合同壹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，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
4、合同的一部分，与本合同

一起具

甲方(盖章):

法人或托代理人(签名):

年   月    日

·

一
·


